
2.昆明市出租汽车车辆运营证（巡游出租汽车道路运输证）核发

工作流程 
 

受理部门：昆明市出租汽车管理局巡游出租汽车管理科。 

办理地点：金星小区金星广场B幢1楼昆明市出租汽车管理局巡游

出租汽车业务受理窗口。 

办理时间：周一至周五9:00-17:00，法定节假日除外。 

联系电话：0871-65700684。 

收费标准：不收费。 

设定依据： 

一、《昆明市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条例》第十六条：取得客运出租

汽车经营许可的巡游车经营者，应当在180天内持道路运输经营许可

证、机动车行驶证等相关材料，向相应的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机构申请

核发道路运输证。 

二、《云南省城市出租汽车管理办法》（云南省人民政府令第167

号公布）第十三条：经许可从事城市出租汽车经营的企业或者个体经

营者（以下统称城市出租汽车经营者），应当持出租汽车经营资格证、

营业执照、税务登记、专用车辆牌照和保险等证照，向交通运输行政

主管部门申请办理车辆营运证。 

三、《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规定》（交通运输部令2016

年第64号）第十五条:被许可人应当按照《巡游出租汽车经营行政许

可决定书》和经营协议，投入符合规定数量、座位数、类型及等级、

技术等级等要求的车辆。原许可机关核实符合要求后，为车辆核发《道

路运输证》。 

申请条件： 

一、《昆明市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条例》第十五条：从事客运出租

汽车经营的车辆，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有本市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核发的机动车号牌和行驶证，

车辆使用性质登记为“巡游出租客运”或者“预约出租客运”； 

（二）车辆的安全性能符合国家标准《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

及相关规定； 



（三）选用符合当地技术规定的车型； 

（四）具有调度管理、车辆定位、动态监控、应急报警等功能的

装置，并按要求喷涂或者粘贴明显的运营标识； 

（五）按规定投保相应保险； 

（六）巡游车按规定设置顶灯、计价器，外观颜色符合客运出租

汽车管理机构的规定；网约车注册登记时间不超过 4年，车身颜色和

标识等应当与巡游车有所区别； 

（七）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条件。 

二、《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规定》（交通运输部令2016

年第64号）第十五条第二款：投入运营的巡游出租汽车车辆应当安装

符合规定的计程计价设备、具有行驶记录功能的车辆卫星定位装置、

应急报警装置，按照要求喷涂车身颜色和标识，设置有中英文“出租

汽车”字样的顶灯和能显示空车、暂停运营、电召等运营状态的标志，

按照规定在车辆醒目位置标明运价标准、乘客须知、经营者名称和服

务监督电话。 

办理流程： 

一、取得巡游出租汽车车辆经营权 

经服务质量招投标等方式，行业管理部门根据投标人提供的运营

方案、服务质量状况或者服务质量承诺、车辆设备和安全保障措施等

因素，择优配置巡游出租汽车的车辆经营权，向中标人发放车辆经营

权证明，并与中标人签订经营协议。 

二、申请 

被许可人按照《巡游出租汽车经营行政许可决定书》和经营协议，

投入符合规定数量、座位数、类型及等级、技术等级等要求的车辆后，

向行业主管部门申请发放出租汽车车辆运营证（巡游出租汽车道路运

输证），并提供以下材料： 

1．《道路运输证申领登记表》（《昆明市巡游出租汽车道路运输证

申请表》）； 

2.《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正本及复印件； 

3.经办人身份证明及复印件，单位开具的介绍信或委托书； 

4.车辆的机动车行驶证及复印件，机动车登记证书及复印件； 



5.9cm×6.2cm车辆 45度角的统一式样的防伪彩色照片 2张，存

入车辆管理档案中；  

6.机动车综合性能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合格证明（视情确定）； 

7.营运车辆技术等级评定结果（视情确定）； 

8.营运车辆的安装使用动态监控设备材料； 

9.营运车辆的投保承运人责任险证明材料； 

10.从业人员身份证明及从业资格证明复印件。 

11.办理延续经营许可且车辆所有人为个人的，还需提供本人身

份证及复印件，具备资质的客运出租汽车经营企业出具的接受委托管

理的协议和证明； 

12.法律法规规定的其它材料。 

三、受理 

（一）形式审查：收到申请人提交申请材料后，对申请材料进行

形式审查，主要包括：申请事项属于许可事项，申请材料符合规定所

需提交的种类、数量，申请材料应当符合规定的形式，申请材料应当

无明显的计算错误、书面错误、装订错误等。形式审查通过，应当向

申请人出具相应的书面回执。 

（二）受理：申请事项属于本行政机关职权范围，申请材料齐全、

符合法定形式，受理行政许可申请，并向申请人出具《交通行政许可

申请受理通知书》。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应当按

规定一次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并向申请人出具《交通行

政许可申请补正通知书》。 

四、审查 

申请材料审查：指派两名以上工作人员对申请材料的实质内容进

行审查，可以采用以下方式进行，并提出审查意见： 

（一）当面询问申请人及申请材料内容有关的相关人员； 

（二）根据申请人提交的材料之间的内容相互进行印证； 

（三）根据行政机关掌握的有关信息与申请材料进行印证； 

（四）请求其他行政机关协助审查申请材料的真实性； 

（五）调取查阅有关材料，核实申请材料的真实性； 

（六）对有关设备、设施、工具、场地进行实地核查。 



（七）依法进行检验、勘验、监测； 

（八）听取利害关系人意见； 

（九）举行听证； 

（十）召开专家评审会议审查申请材料的真实性。 

五、作出许可决定 

对符合条件的车辆出具审核意见后，向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反

馈，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将依据审核意见将车辆使用性质登记为

“巡游出租客运”或者“预约出租客运”。对审核合格并完成营运车

辆使用性质注册手续的，作出行政许可决定；对材料审查不合格的或

未办理营运车辆使用性质注册手续的，作出不予许可的决定。依法作

出不予行政许可的书面决定的，应当说明理由，并告知申请人享有依

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 

六、送达及公示 

对作出许可决定的，依据其有关车辆信息、经营范围等内容在10

日内颁发、送达《巡游出租汽车道路运输证》，证件有效期8年。并

在送达后的2个工作日内，将相关许可信息按规定予以公示。 

办理时限：法定办结时限：20个工作日。承诺办结时限：5个工

作日。 
 


